
徽州契约文书问世以来，许多专家学者投身于

徽州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，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性

成果，为学界的继续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如张

传玺先生出版了《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》（1995），

该书不仅汇聚了大量的宋代至民国的徽州契约文

书，而且对这些文书给予了标点，对其中的疑难性

词语进行了考证与解释，对涉及的相关文化进行了

解读，成为研究徽州契约文书不可多得的权威性成

果之一。另外，许多有关徽州契约文书语言词汇方

面的研究性论文也大量涌现，这些研究性的学术论

文破除了大量徽州契约文书中的疑难字形，解读了

其中的疑难性词语，为徽州契约文书的爱好者与不

同领域的研究者阅读或研究徽州契约文书做出了

较大的贡献。但是，令人遗憾的是上述研究成果也

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，如文本标点错误，词语释义

不准确甚至释义错误，有些文化常识的解读则出现

了明显的不当。今以《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》为

例，拣选部分此类词语进行重新校释，以求确诂。

祈请方家指正。

【巡检】

《元至元四年（一三三八年）亦集乃路韩二取钱

文字》：“立欠钱文字人亦集乃路……今为要钱使

用，别无得处，今欠到石巡检中统宝钞贰拾柒两伍

钱。”

按：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：“巡检：地方

上设于关隘要地的官吏。”[1]649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

释》注释不妥。“巡检”为官署名巡检司，官名巡检

使，省称巡检。这一官职始设于五代后唐庄宗时

期。宋时于京师府界东西两路，各置都同巡检二

人，京城四门巡检各一人。又于沿边、沿江、沿海置

巡检司。掌训练甲兵，巡逻州邑，职权颇重，后受所

在县令节制。对此，元代的马端临在《文献通考》中

亦有明确的记载。《文献通考·职官考十三》：“宋朝

有沿边溪洞都巡检，或蕃汉都巡检，或数州数县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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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，或一州一县巡检，掌训练甲兵、巡逻州邑、擒捕

盗贼事；又有刀鱼船战棹巡检，江、河、淮、海置捉贼

巡检，又巡马递铺、巡河、巡捉私茶盐等，各视其名

分，以修举职业，皆掌巡逻机察之事。中兴后，凡沿

江沿海招集水军，控扼要害及地分阔远处，皆置巡

检一员。往来接连合相应援处，则置都巡检以总

之。皆以才武大小使臣充。各随所在，听州县守令

节制，本寨事并用取州县指挥。若海南琼管及归、

峡、荆门等处跨连数郡，控制溪峒，又置水陆都巡检

使或三州都巡检使，以增重之。”[2]59

从以上可以看出，宋元时代有不同类型的“巡

检”，并非仅仅为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所注释

的：“巡检：地方上设于关隘要地的官吏。”真正“设

于关隘要地的巡检始于明代，顾炎武在《日知录之

余》卷四中有明确的记述：《实录》：“洪武十三年十

一月，敕谕天下巡检曰：‘古者设官分职，不以崇卑，

一善之及，人人受其利焉。朕设巡检于关律扼要，

遏察奸伪，期在士民乐业，商旅无艰。然自设置以

来，未闻其举职者。今特遣使分视各处，以检防有

道，讯察有方，有能坚守是职，镇静一方，秩满来朝，

朕必嘉焉。’”[3]1415

【硬租】

《元至正六年（一三四六年）休宁县吴兰友为女

陪嫁产业文书》：“其田原上硬租贰拾壹秤。今于内

取租壹拾陆秤，批拨与益娘浆洗衣服用度。”

按：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：“硬租：原定

租额为正租。改订的记与账簿的有效租额为实租，

亦名硬租。”[1]676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释不

妥。“硬租”在徽州契约文书中较为习见，如《永乐十

一年祁门吴希仁、江伯春换田赤契》：“今将其前项

田亩租数，对与汪伯春梓坑口王起住前，硬租叁秤，

每秤贰拾觔。”《万历十一年祁门谢元保租约》：“无

问水旱，议交硬租乙秤，送至上门交纳。”对于该词

语的释义，学界有一定的争议。如储小旵等认为

“硬租”当为“就是无论年成的好坏，都要收取铁定

的、数量不能更改的租粮。”[4]129我们认为储小旵等的

观点正确。“硬”本来就有“必须，铁定”之义。徽州契

约文书中，有诸多由“硬”组成的词语。如《明宣德十

年十一月初六祁门汪希振卖屋基契约（赤）》：“愿取

前项四至内硬取西边一半，东至西计地贰丈。”其中

的“硬取”即为“必须取出，铁定取出”之义。

徽州土地契约文书中，除了“硬租”之外，还有

“硬谷”一词，如《明崇祯五年八月租谷簿》：“内除头

首辛力额定硬谷陆拾秤。”其中的“硬谷”为“必须交

纳的谷物”。

【倩唤】

《明永乐十四年（一四一六年）祁门县谢俊杰等

卖火佃住基地文契》：“其火佃汪祖家一听振安使用

倩唤，本家即无阻当。”

按：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：“倩唤：作为

奴仆使用。”[1]735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释不

妥。“倩唤”当为“使唤，使用”之义。《字汇·人部》：

“倩，使人。”汉刘向《古烈女传·仁智·鲁漆室女》：

“邻人女奔随人亡，其家倩吾兄行追之。”唐杜甫《九

月蓝田崔氏庄》：“笑倩旁人为正冠。”陈毅《寄友》：

“秦陇消息倩谁问？”因此，“倩唤”当为联合式构词，

表示“使唤，使用”之义。“倩唤”在近代汉语文献中

为习见之词。《永乐大典》卷之一万二千四十三：“始

悟众所睹者神游耳。自此倩唤愈多，吴亦不拒。而

赐钱专以为姑用尽，复有一千，绵绵不穷，姑双目亦

再明。”《玉梨魂》第十四章：“先为筠倩唤奈何矣。

情有独钟，心无他望，除是云英，愿他下嫁，若非神

女，那是生涯。梦霞之情，已自誓生死永不移易，虽

苏秦、张仪复生，不能惑其耳。”[5]3289

【绝户】

《明景泰四年（一四五三年）休宁县朱兴卖田文

契》：“三十都朱兴，今承佃到本图绝户凌舟员户有

地壹号，坐落本地九保，土名小塘充。”

按：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：“绝户：老而

无子之家。”[1]769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释不

妥。“绝”为“断根；无后代”之义。《汉书·扬雄下》：

“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，犹春秋吴楚之君

僭号称王，盖诛绝之罪也。”颜师古注：“绝，谓无胤

嗣也。”汉曹操《军谯令》：“将士绝无后者，求其亲戚

以后之。”徽州契约文书中的“绝户”当为无子嗣之

家，并非一定为老而无子之家。现代方言中，仍有

这一术语。如东北方言中的“绝户气”义为“无儿无

女的人。”（常用于谩骂诅咒别人）。马加《北国风云

录》：“王三秧子绝户气，发的是绝户财。”马原《上下

都很平坦》：“叫他生了儿子没屁眼儿！……叫他绝

户气。”江西方言中把“无后代的人”称为“绝人”。

由此延展使用，安徽、四川部分地方的“绝人”一词

已成为詈语。如1935年《云阳县志》：“俗谓骂人曰

绝人。”[6]4551

【领札】

《明嘉靖二十一年（一五四二年）休宁县方锡兄

弟卖风水红契》：“今就契尾实领契艮（银）足讫，别

不立领札。”

按：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：“领札：领到

契价的收据。”[1]819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释不

·· 98



第1期

妥。“领札”中的“领”通“另”，领”的本字当为“另”

字，这种用法在徽州土地契约文书中习用习见。徽

州土地文书中，有诸多的用音同、音近之字进行互

相替代使用的用例，如“分”与“份”混同，“原”与

“元”混同，“之”与“祇”混同，等等。这符合近代汉

语的用字习惯，同时也与徽州文书的使用者文化较

低有较大关系。如《南宋宝佑三年祁门县周文贵卖

山地契》：“其钱当立契日一并交收足契，其契后更

不批领。”其中的“批领”即“批另”，亦即“另行批写，

另行立约”。又写作“立领”。如《景泰二年陈添海

卖田赤契》：“面议时价白银参两，当成契日一并交

收足契，别不立领。”句中的“别不立领”义即不另行

立契约。关于“立领”，近代汉语文献中亦有较多用

例，如《文献通考·田赋考五》：“去年预借今年秋科，

今年预借明年夏科，有给钞而不销簿者，有盗印钞

而匿财者，有私立领而官不受理者，有公吏揽取而

不归公上者。一遇赦恩，吏之罪释然，而民之忧如

故。”[2]卷5

由此可见，“领札”语义为“另外的契约”，而非

“领到契价的收据”。

【升科】

《明嘉靖二十五年（一五四六年）祁门县李迟得

卖田红契》：“所有税粮定听买主升科。成交之后各

不许悔。”

按：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：“升科：亦作

‘升科’。登记田产，以便纳税。”[1]823《中国历代契约

会编考释》注释不妥。“升科”，明清定制谓开垦荒

地，满规定年限（水田六年，旱田十年）后，就按照普

通田地收税条例征收钱粮。“科”为“科税”。明范濂

《云间据目抄》卷四：“苟可修复故道，不妨动众劳

民，万一不可，亦藉升科补之。”清龚自珍《乙丙之际

塾议第二十》：“则历任州县升科，以达于户部矣。”

章炳麟《代议然否论》：“而新疆与东三省，其陇亩往

往未升科，纵升科亦必不能过辰沅。”

【隐射】

《明嘉靖三十三年（一五五二年）祁门县给付黄

仁买田契尾》：“今给祁字号契尾一纸，粘附本契照

证，以杜隐射奸弊。须至给出者，要有本县亲笔画

押大书‘税明’二字为真。”

按：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：“隐射：本作

‘影射’，朦混之意。”[1]828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

释不妥。此例中的“隐射”当为“暗中渔利”之义。

例中的“以杜隐射奸弊”就是“杜绝暗中渔利之类奸

弊的发生”。又如《明熹宗实录》卷之十七：“若谓履亩

踏勘，然高下未必得实，反开富豪隐射。”其中的“反开

富豪隐射”义即“反而富豪从中渔利”。类似的例子很

多，如《明史·兵志一》：“然隐射、占役、冒粮诸弊率如

故。”[7]1463清吴嘉宾《海疆善后疏》：“伏查各省滨海，皆

有荒淤之地，为大户隐射，及客民搭私种，并无官

粮。”其中的“隐射”皆为“暗中渔利”之义。

【弓受】

《明嘉靖四十六年（一五六一年）祁门县谢题卖

田红契》：“西都谢题承祖父弓受荒田一备，坐落本

保，土名宝金坑乐南屋，经理塘字号……东至山，西

至山……”

按：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：“弓受：丈量

分到。弓，丈量田地的工具和计算单位。五尺为一

弓，即一步。二百四十方弓（步）为一亩。”[1]848《中国

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释不妥。“弓”确有表示“丈

量田地的工具和计算单位”之义。如清黄六鸿《福

惠全书·清丈·定步弓》：“丈田地以步弓为准。其

弓悉用宪颁旧式，每村乡地照式各备数张。”例中

的“弓”为旧时量地器步弓的省称。“弓”又有量词

的用法，原为与弓同距离的长度单位，与步相应。

后亦用作丈量地亩的计算单位。其制历代不一：或

以八尺为一弓；或以六尺为一弓；旧时营造尺以五

尺为一弓(合1.6米)，三百六十弓为一里，二百四十

方弓为一亩。《仪礼·乡射礼》：“侯道五十弓。”以上

两种用法的“弓”不在动词之前出现，不作状语使

用。

其实，《明嘉靖四十六年（一五六一年）祁门县

谢题卖田红契》中的“弓受”表示敬受之义。“弓”有

“弯曲”义，如清恽敬《碧玉说》：“唐笏直，宋始弓

之。”萧红《手》：“背脊已经弓了起来，胸部却平了下

去。由此引申为弯身，指行礼。如明何良俊《四友

斋丛说摘抄?经》：“昔日张先生进朝，我们要多打个

弓。”契约中的“弓受”义为“恭恭敬敬地从其祖父手

中得到之义”。

【信鸡】

《明嘉靖九年（一五三0年）祁门县胡三乞等租

田帖》：“二十一都现住人胡三乞……今租到五都洪

名下田一备……其田每年议还硬租早硬谷五

秤。……每年 信记鸡乙只。今恐无凭，立此为照。”

按：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：“信记鸡：

‘记’字衍。信鸡，为稻谷成熟，尚未收割时，佃户向

田主报信时的礼物。初为礼节性的携带物品，后成

为固定的剥削项目，甚至成为一项固定的地租

额。”[1]1035《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》注释不确。“信”

有“守信用，实践诺言。”之义。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：

（下转第128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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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目标，造就一批工程实践能力强、综合素质高的

“新工科”人才 [11-12]。总之，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德树

人的根本任务，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，致力于在

新时代高校育人新要求背景下，通过课程更新、教

学改革、增强实践、完善机制等方面，将专业课程与

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，以增强人才培养的针

对性、适应性，为国家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

和接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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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贼民之主，不忠；弃君之命，不信。”《国语·晋语二》：

“吾闻之，申生甚好信而强，又失言于众矣，虽欲有退，

众将责焉。”韦昭注：“信，言必行之。”[8]卷8《新唐书·张

巡传》：“待人无所疑，赏罚信，与众共甘苦寒暑。”[9]卷192

上举契约文书中的“信鸡”就是一种向地主表达交租

的信物，契约中“每年信记鸡乙只”就是每年佃户要向

地主交纳一只鸡作为信物之义，这是当时徽州民间的

习俗，徽州土地契约文书中此类表述较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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